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9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林昭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

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昭伶（下稱受刑人）因犯施用及販賣

毒品等數罪，其犯罪手法相同、時間相近、重複性高，所犯

數罪有因重罪先行確定而定應執行刑、有因上訴最高法院而

較慢判刑確定，因符合數罪併罰而可併合處罰之。然當初聲

請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予受刑人到庭陳述

意見之機會，即以判決確定時間分別定刑，使原可併合處罰

但上訴最高法院之重罪未能與其他重罪一同定刑，反係與其

他輕罪合併，其結果過苛、顯不利於受刑人，悖離數罪併罰

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

　㈡受刑人所犯如本院99年度聲字第1669號裁定（下稱A裁定)所

示之10罪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2940號裁定（下稱B裁定)所

示之11罪，分別經合併定刑為有期徒刑18年及有期徒刑10年

9月，則兩案接續執行即長達有期徒刑28年9月。受刑人執之

向檢察官聲請將兩案合併定刑，遭其以兩案定應執行刑均未

逾30年上限而無責罰顯不相當或過度評價，若重定應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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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經核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

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

係以「無罪不相當情事」，否准受刑人請求），然檢察官並

未探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在於避免雙重危

險、或受裁判之當事人受更不利益之結果，同時確保法安定

性及正當性。查A裁定之10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8年3月19

日、B裁定之11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7年8月4日，而B裁定編

號11所犯乃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年6月，嗣上

訴本院而駁回確定，其犯罪日期為97年4月8日，既均在A、B

裁定之最早判決基準日之前，理應與A裁定之數罪併合處

罰，俾使重罪與重罪可合併定刑，其結果將較有利於受刑

人；惟檢察官聲請定刑時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逕

將該罪併與B裁定之其他施用毒品之輕罪聲請定刑，使定刑

酌減幅度甚小，致責罰顯不相當，即可認有合於另定應執行

刑之例外情形。

　㈢若能依受刑人前揭所述將A、B裁定中之數罪拆解、重新改組

搭配，妥適調和重罪與輕罪合併定刑之平衡，其結果將會輕

於原確定裁定許多。本件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例外之適用，

是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

異議，懇請給予受刑人有依最高法院意旨開啟重新定刑裁量

之機會云云。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

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

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

異議之標的，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不應侷限於

已核發執行指揮書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09號

裁定意旨參照）。另為維護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主義原則下

受刑人之權益，檢察官基於執行機關之地位，本應依刑事訴

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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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未為聲請，受刑人自得先依同條第2項規

定促請檢察官聲請，並於遭拒時對檢察官之執行聲明異議。

其次，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

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

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

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

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

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

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

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

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

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

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

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

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

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

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因法院重行裁定前本無從比較改定執行刑前、後結

果何者對受刑人較屬有利，是倘特殊個案依循上開刑罰執行

實務上之處理原則，將原定刑基礎之各罪拆解、割裂、抽出

或重新搭配改組更動，致依法原可合併定執行刑之重罪，分

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必須合計刑期接續執

行，甚至合計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

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陷受刑人於接續

執行更長刑期之不利地位，顯已過度不利評價而對受刑人過

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

相當，為維護定應執行刑不得為更不利益之內部界限拘束原

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方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

外情形，始有必要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

不過度之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268號裁定採同

一見解），要未可任由受刑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所犯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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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加以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逕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

已定刑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

重複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犯如聲明異議狀所附之A裁定及B裁定所示之罪，先

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再由前揭二裁定就其中有期徒刑分

別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10年9月確定並接續執行；嗣

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重新合併定執行刑，經該署函

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逕復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則以11

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

函覆否准其請求等情，有A、B裁定及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依前揭說明，該函文實質上已屬檢察

官之執行指揮，受刑人自得就系爭函文聲明異議，合先敘

明。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主張聲請定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傳喚受

刑人到庭陳述意見、導致原可與其他重罪合併處罰之重罪案

件，反須與其他輕罪合併處罰，以此請求更定其刑云云，惟

查：

　⒈刑法第50條原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

之」，於102年1月23日修正時，增列第2項規定，第1項但書

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有關

數罪併罰之方法所規定之情形，以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刑

法第50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

原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

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

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於112年12月2

7日修正時，於第1項增訂「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

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另

增列第3項規定「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

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以保障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以及提昇法院定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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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性。惟法院定刑裁定若係在上開法律修正前，自無適用

之可能。本件A、B裁定均係在上開修法前作成，依修正前刑

法第50條規定，並未區分是否得易科或不得易科、得易服或

不得易服等，只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均應由檢察官聲請法

院合併定刑，且依修正前刑訴事訴訟法第477條規定，法院

為上開A、B裁定前，亦無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⒉再者，刑法第51條第5款限制加重原則係以宣告各刑中最長

期為下限、合併刑期為上限（最長不得逾30年），受刑人既

涉犯多罪而有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實無從專以宣告刑下限為

裁量準據，是本件倘依受刑人主張重新定刑計算方式即以A

裁定附表編號1至9（共10罪）與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合併

定刑，參以定應執行刑規定及內部界限法則，此部分內部界

限應為22年6月（即A裁定附表編號1至9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8年，再加計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所判處之4年6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22年6月），復與受刑人所稱B裁定編號1至10曾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5月（經核應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8年

度聲字第914號裁定）接續執行，據此合計有期徒刑合併執

行上限為28年11月，縱令法院個案裁定應執行刑多會綜合判

斷各罪間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及注意輕、重罪間在刑罰體

系之平衡，暨考量行為人之社會復歸，妥適調和而適度折減

酌定執行刑，但上述部分犯行既經前案判決酌定應執行刑在

案，實無從僅因再與他罪合併聲請定執行刑即可大幅減輕。

故依受刑人前揭主張客觀上相較A、B裁定接續執行結果（28

年9月）並非必然更加有利（亦即法院改定執行刑結果仍可

能超過28年9月）。

　⒊此外，A、B裁定所示各罪事後亦查無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

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

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過苛、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

形，法院自不得再行定其應執行刑；從而，檢察官以前揭函

文拒卻受刑人之請求，於法尚無違誤。受刑人徒憑己意指摘

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云云，難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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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故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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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9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林昭伶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昭伶（下稱受刑人）因犯施用及販賣毒品等數罪，其犯罪手法相同、時間相近、重複性高，所犯數罪有因重罪先行確定而定應執行刑、有因上訴最高法院而較慢判刑確定，因符合數罪併罰而可併合處罰之。然當初聲請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予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判決確定時間分別定刑，使原可併合處罰但上訴最高法院之重罪未能與其他重罪一同定刑，反係與其他輕罪合併，其結果過苛、顯不利於受刑人，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
　㈡受刑人所犯如本院99年度聲字第1669號裁定（下稱A裁定)所示之10罪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2940號裁定（下稱B裁定)所示之11罪，分別經合併定刑為有期徒刑18年及有期徒刑10年9月，則兩案接續執行即長達有期徒刑28年9月。受刑人執之向檢察官聲請將兩案合併定刑，遭其以兩案定應執行刑均未逾30年上限而無責罰顯不相當或過度評價，若重定應執行刑將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經核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係以「無罪不相當情事」，否准受刑人請求），然檢察官並未探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在於避免雙重危險、或受裁判之當事人受更不利益之結果，同時確保法安定性及正當性。查A裁定之10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8年3月19日、B裁定之11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7年8月4日，而B裁定編號11所犯乃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年6月，嗣上訴本院而駁回確定，其犯罪日期為97年4月8日，既均在A、B裁定之最早判決基準日之前，理應與A裁定之數罪併合處罰，俾使重罪與重罪可合併定刑，其結果將較有利於受刑人；惟檢察官聲請定刑時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逕將該罪併與B裁定之其他施用毒品之輕罪聲請定刑，使定刑酌減幅度甚小，致責罰顯不相當，即可認有合於另定應執行刑之例外情形。
　㈢若能依受刑人前揭所述將A、B裁定中之數罪拆解、重新改組搭配，妥適調和重罪與輕罪合併定刑之平衡，其結果將會輕於原確定裁定許多。本件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例外之適用，是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懇請給予受刑人有依最高法院意旨開啟重新定刑裁量之機會云云。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不應侷限於已核發執行指揮書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為維護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主義原則下受刑人之權益，檢察官基於執行機關之地位，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若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未為聲請，受刑人自得先依同條第2項規定促請檢察官聲請，並於遭拒時對檢察官之執行聲明異議。其次，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因法院重行裁定前本無從比較改定執行刑前、後結果何者對受刑人較屬有利，是倘特殊個案依循上開刑罰執行實務上之處理原則，將原定刑基礎之各罪拆解、割裂、抽出或重新搭配改組更動，致依法原可合併定執行刑之重罪，分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必須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合計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陷受刑人於接續執行更長刑期之不利地位，顯已過度不利評價而對受刑人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為維護定應執行刑不得為更不利益之內部界限拘束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方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始有必要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268號裁定採同一見解），要未可任由受刑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所犯數罪任意加以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逕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已定刑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重複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犯如聲明異議狀所附之A裁定及B裁定所示之罪，先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再由前揭二裁定就其中有期徒刑分別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10年9月確定並接續執行；嗣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重新合併定執行刑，經該署函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逕復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則以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覆否准其請求等情，有A、B裁定及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依前揭說明，該函文實質上已屬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受刑人自得就系爭函文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主張聲請定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導致原可與其他重罪合併處罰之重罪案件，反須與其他輕罪合併處罰，以此請求更定其刑云云，惟查：
　⒈刑法第50條原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於102年1月23日修正時，增列第2項規定，第1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有關數罪併罰之方法所規定之情形，以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刑法第50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原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於112年12月27日修正時，於第1項增訂「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另增列第3項規定「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保障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以及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惟法院定刑裁定若係在上開法律修正前，自無適用之可能。本件A、B裁定均係在上開修法前作成，依修正前刑法第50條規定，並未區分是否得易科或不得易科、得易服或不得易服等，只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均應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合併定刑，且依修正前刑訴事訴訟法第477條規定，法院為上開A、B裁定前，亦無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⒉再者，刑法第51條第5款限制加重原則係以宣告各刑中最長期為下限、合併刑期為上限（最長不得逾30年），受刑人既涉犯多罪而有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實無從專以宣告刑下限為裁量準據，是本件倘依受刑人主張重新定刑計算方式即以A裁定附表編號1至9（共10罪）與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合併定刑，參以定應執行刑規定及內部界限法則，此部分內部界限應為22年6月（即A裁定附表編號1至9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再加計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所判處之4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2年6月），復與受刑人所稱B裁定編號1至10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5月（經核應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8年度聲字第914號裁定）接續執行，據此合計有期徒刑合併執行上限為28年11月，縱令法院個案裁定應執行刑多會綜合判斷各罪間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及注意輕、重罪間在刑罰體系之平衡，暨考量行為人之社會復歸，妥適調和而適度折減酌定執行刑，但上述部分犯行既經前案判決酌定應執行刑在案，實無從僅因再與他罪合併聲請定執行刑即可大幅減輕。故依受刑人前揭主張客觀上相較A、B裁定接續執行結果（28年9月）並非必然更加有利（亦即法院改定執行刑結果仍可能超過28年9月）。
　⒊此外，A、B裁定所示各罪事後亦查無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過苛、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法院自不得再行定其應執行刑；從而，檢察官以前揭函文拒卻受刑人之請求，於法尚無違誤。受刑人徒憑己意指摘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云云，難認有據，故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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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

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昭伶（下稱受刑人）因犯施用及販賣

    毒品等數罪，其犯罪手法相同、時間相近、重複性高，所犯

    數罪有因重罪先行確定而定應執行刑、有因上訴最高法院而

    較慢判刑確定，因符合數罪併罰而可併合處罰之。然當初聲

    請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予受刑人到庭陳述

    意見之機會，即以判決確定時間分別定刑，使原可併合處罰

    但上訴最高法院之重罪未能與其他重罪一同定刑，反係與其

    他輕罪合併，其結果過苛、顯不利於受刑人，悖離數罪併罰

    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

　㈡受刑人所犯如本院99年度聲字第1669號裁定（下稱A裁定)所

    示之10罪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2940號裁定（下稱B裁定)所

    示之11罪，分別經合併定刑為有期徒刑18年及有期徒刑10年

    9月，則兩案接續執行即長達有期徒刑28年9月。受刑人執之

    向檢察官聲請將兩案合併定刑，遭其以兩案定應執行刑均未

    逾30年上限而無責罰顯不相當或過度評價，若重定應執行刑

    將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經核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

    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

    係以「無罪不相當情事」，否准受刑人請求），然檢察官並

    未探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在於避免雙重危

    險、或受裁判之當事人受更不利益之結果，同時確保法安定

    性及正當性。查A裁定之10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8年3月19日

    、B裁定之11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7年8月4日，而B裁定編號

    11所犯乃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年6月，嗣上訴

    本院而駁回確定，其犯罪日期為97年4月8日，既均在A、B裁

    定之最早判決基準日之前，理應與A裁定之數罪併合處罰，

    俾使重罪與重罪可合併定刑，其結果將較有利於受刑人；惟

    檢察官聲請定刑時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逕將該罪

    併與B裁定之其他施用毒品之輕罪聲請定刑，使定刑酌減幅

    度甚小，致責罰顯不相當，即可認有合於另定應執行刑之例

    外情形。

　㈢若能依受刑人前揭所述將A、B裁定中之數罪拆解、重新改組

    搭配，妥適調和重罪與輕罪合併定刑之平衡，其結果將會輕

    於原確定裁定許多。本件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例外之適用，

    是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

    異議，懇請給予受刑人有依最高法院意旨開啟重新定刑裁量

    之機會云云。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

    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

    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

    異議之標的，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不應侷限於

    已核發執行指揮書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09號

    裁定意旨參照）。另為維護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主義原則下

    受刑人之權益，檢察官基於執行機關之地位，本應依刑事訴

    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若

    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未為聲請，受刑人自得先依同條第2項規

    定促請檢察官聲請，並於遭拒時對檢察官之執行聲明異議。

    其次，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

    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

    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

    ，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

    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

    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

    、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

    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

    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

    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

    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

    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

    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

    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

    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因法院重行裁定前本無從比較改定執行刑前、後結果何者

    對受刑人較屬有利，是倘特殊個案依循上開刑罰執行實務上

    之處理原則，將原定刑基礎之各罪拆解、割裂、抽出或重新

    搭配改組更動，致依法原可合併定執行刑之重罪，分屬不同

    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必須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

    至合計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

    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陷受刑人於接續執行更

    長刑期之不利地位，顯已過度不利評價而對受刑人過苛，悖

    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

    為維護定應執行刑不得為更不利益之內部界限拘束原則，使

    罪刑均衡，輕重得宜，方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

    ，始有必要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不過度

    之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268號裁定採同一見解

    ），要未可任由受刑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所犯數罪任意加

    以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逕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已定刑

    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重複向

    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犯如聲明異議狀所附之A裁定及B裁定所示之罪，先

    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再由前揭二裁定就其中有期徒刑分

    別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10年9月確定並接續執行；嗣

    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重新合併定執行刑，經該署函

    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逕復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則以11

    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

    函覆否准其請求等情，有A、B裁定及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依前揭說明，該函文實質上已屬檢察

    官之執行指揮，受刑人自得就系爭函文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主張聲請定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傳喚受

    刑人到庭陳述意見、導致原可與其他重罪合併處罰之重罪案

    件，反須與其他輕罪合併處罰，以此請求更定其刑云云，惟

    查：

　⒈刑法第50條原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

    」，於102年1月23日修正時，增列第2項規定，第1項但書情

    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有關數

    罪併罰之方法所規定之情形，以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刑法

    第50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原

    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

    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

    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於112年12月27

    日修正時，於第1項增訂「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

    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另

    增列第3項規定「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

    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以保障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以及提昇法院定刑之

    妥適性。惟法院定刑裁定若係在上開法律修正前，自無適用

    之可能。本件A、B裁定均係在上開修法前作成，依修正前刑

    法第50條規定，並未區分是否得易科或不得易科、得易服或

    不得易服等，只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均應由檢察官聲請法

    院合併定刑，且依修正前刑訴事訴訟法第477條規定，法院

    為上開A、B裁定前，亦無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⒉再者，刑法第51條第5款限制加重原則係以宣告各刑中最長期

    為下限、合併刑期為上限（最長不得逾30年），受刑人既涉

    犯多罪而有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實無從專以宣告刑下限為裁

    量準據，是本件倘依受刑人主張重新定刑計算方式即以A裁

    定附表編號1至9（共10罪）與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合併定

    刑，參以定應執行刑規定及內部界限法則，此部分內部界限

    應為22年6月（即A裁定附表編號1至9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

    年，再加計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所判處之4年6月，應執行

    有期徒刑22年6月），復與受刑人所稱B裁定編號1至10曾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5月（經核應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8年度

    聲字第914號裁定）接續執行，據此合計有期徒刑合併執行

    上限為28年11月，縱令法院個案裁定應執行刑多會綜合判斷

    各罪間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及注意輕、重罪間在刑罰體系

    之平衡，暨考量行為人之社會復歸，妥適調和而適度折減酌

    定執行刑，但上述部分犯行既經前案判決酌定應執行刑在案

    ，實無從僅因再與他罪合併聲請定執行刑即可大幅減輕。故

    依受刑人前揭主張客觀上相較A、B裁定接續執行結果（28年

    9月）並非必然更加有利（亦即法院改定執行刑結果仍可能

    超過28年9月）。

　⒊此外，A、B裁定所示各罪事後亦查無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

    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

    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過苛、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

    ，法院自不得再行定其應執行刑；從而，檢察官以前揭函文

    拒卻受刑人之請求，於法尚無違誤。受刑人徒憑己意指摘檢

    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云云，難認有據，

    故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9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林昭伶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昭伶（下稱受刑人）因犯施用及販賣毒品等數罪，其犯罪手法相同、時間相近、重複性高，所犯數罪有因重罪先行確定而定應執行刑、有因上訴最高法院而較慢判刑確定，因符合數罪併罰而可併合處罰之。然當初聲請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予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判決確定時間分別定刑，使原可併合處罰但上訴最高法院之重罪未能與其他重罪一同定刑，反係與其他輕罪合併，其結果過苛、顯不利於受刑人，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

　㈡受刑人所犯如本院99年度聲字第1669號裁定（下稱A裁定)所示之10罪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2940號裁定（下稱B裁定)所示之11罪，分別經合併定刑為有期徒刑18年及有期徒刑10年9月，則兩案接續執行即長達有期徒刑28年9月。受刑人執之向檢察官聲請將兩案合併定刑，遭其以兩案定應執行刑均未逾30年上限而無責罰顯不相當或過度評價，若重定應執行刑將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經核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係以「無罪不相當情事」，否准受刑人請求），然檢察官並未探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在於避免雙重危險、或受裁判之當事人受更不利益之結果，同時確保法安定性及正當性。查A裁定之10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8年3月19日、B裁定之11罪最早判決基準日為97年8月4日，而B裁定編號11所犯乃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年6月，嗣上訴本院而駁回確定，其犯罪日期為97年4月8日，既均在A、B裁定之最早判決基準日之前，理應與A裁定之數罪併合處罰，俾使重罪與重罪可合併定刑，其結果將較有利於受刑人；惟檢察官聲請定刑時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逕將該罪併與B裁定之其他施用毒品之輕罪聲請定刑，使定刑酌減幅度甚小，致責罰顯不相當，即可認有合於另定應執行刑之例外情形。

　㈢若能依受刑人前揭所述將A、B裁定中之數罪拆解、重新改組搭配，妥適調和重罪與輕罪合併定刑之平衡，其結果將會輕於原確定裁定許多。本件應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例外之適用，是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懇請給予受刑人有依最高法院意旨開啟重新定刑裁量之機會云云。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不應侷限於已核發執行指揮書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為維護數罪併罰採限制加重主義原則下受刑人之權益，檢察官基於執行機關之地位，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若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未為聲請，受刑人自得先依同條第2項規定促請檢察官聲請，並於遭拒時對檢察官之執行聲明異議。其次，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因法院重行裁定前本無從比較改定執行刑前、後結果何者對受刑人較屬有利，是倘特殊個案依循上開刑罰執行實務上之處理原則，將原定刑基礎之各罪拆解、割裂、抽出或重新搭配改組更動，致依法原可合併定執行刑之重罪，分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必須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合計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陷受刑人於接續執行更長刑期之不利地位，顯已過度不利評價而對受刑人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為維護定應執行刑不得為更不利益之內部界限拘束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方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始有必要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268號裁定採同一見解），要未可任由受刑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所犯數罪任意加以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逕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已定刑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重複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犯如聲明異議狀所附之A裁定及B裁定所示之罪，先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再由前揭二裁定就其中有期徒刑分別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10年9月確定並接續執行；嗣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聲請重新合併定執行刑，經該署函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逕復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則以113年12月17日新北檢貞戊113執聲他6029字第11391609940號函覆否准其請求等情，有A、B裁定及前開函文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依前揭說明，該函文實質上已屬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受刑人自得就系爭函文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主張聲請定應執行刑時，檢察官並未傳喚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導致原可與其他重罪合併處罰之重罪案件，反須與其他輕罪合併處罰，以此請求更定其刑云云，惟查：

　⒈刑法第50條原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於102年1月23日修正時，增列第2項規定，第1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有關數罪併罰之方法所規定之情形，以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刑法第50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原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於112年12月27日修正時，於第1項增訂「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另增列第3項規定「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保障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以及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惟法院定刑裁定若係在上開法律修正前，自無適用之可能。本件A、B裁定均係在上開修法前作成，依修正前刑法第50條規定，並未區分是否得易科或不得易科、得易服或不得易服等，只須於裁判確定前所犯，均應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合併定刑，且依修正前刑訴事訴訟法第477條規定，法院為上開A、B裁定前，亦無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⒉再者，刑法第51條第5款限制加重原則係以宣告各刑中最長期為下限、合併刑期為上限（最長不得逾30年），受刑人既涉犯多罪而有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實無從專以宣告刑下限為裁量準據，是本件倘依受刑人主張重新定刑計算方式即以A裁定附表編號1至9（共10罪）與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合併定刑，參以定應執行刑規定及內部界限法則，此部分內部界限應為22年6月（即A裁定附表編號1至9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再加計B裁定附表編號11之罪所判處之4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2年6月），復與受刑人所稱B裁定編號1至10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5月（經核應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8年度聲字第914號裁定）接續執行，據此合計有期徒刑合併執行上限為28年11月，縱令法院個案裁定應執行刑多會綜合判斷各罪間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及注意輕、重罪間在刑罰體系之平衡，暨考量行為人之社會復歸，妥適調和而適度折減酌定執行刑，但上述部分犯行既經前案判決酌定應執行刑在案，實無從僅因再與他罪合併聲請定執行刑即可大幅減輕。故依受刑人前揭主張客觀上相較A、B裁定接續執行結果（28年9月）並非必然更加有利（亦即法院改定執行刑結果仍可能超過28年9月）。

　⒊此外，A、B裁定所示各罪事後亦查無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過苛、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法院自不得再行定其應執行刑；從而，檢察官以前揭函文拒卻受刑人之請求，於法尚無違誤。受刑人徒憑己意指摘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云云，難認有據，故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